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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子計畫七：到校諮詢及入班輔導人員專業社群實施計畫
	一、依據：
	(一)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學習扶助作業要點
	(二)新竹市113學年度推動學習扶助整體方案

	二、目的：
	(一)提升擔任學習扶助實施方案到校諮詢及入班輔導人員專業知能。
	(二)增益擔任學習扶助實施方案到校諮詢及入班輔導人員策略之運用。
	(三)發展系統性學習扶助實施方案到校諮詢及入班輔導策略，提升學習低成就學生學習能力，精進其基本能力。

	三、辦理單位：
	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	(二)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教育處
	(三)承辦單位：新竹市立成德高中

	四、辦理時間：
	(一)入班輔導人員專業社群增能研習
	114年11月27日(四)下午2時00分至5時30分
	(二)入班輔導及到校諮詢專業社群期中、期末會議
	1.115年06月8日(一) 下午1時30分至6時20分
	2.115年06月18(四)下午1時30分至6時20分

	六、參加人員：
	(一)本市國中小學習扶助實施方案到校諮詢及入班輔導人員。
	(二)擔任本次研習活動講師。

	七、課程內容：到校諮詢人員如附件7-1第一場，入班輔導人員如第二場。
	八、報名方式：請依研習護照辦法於參加研習前完成報名手續（不需審核）。
	九、成效檢核：彙整到校諮詢與入班輔導人員對本市成立專業社群之意見及建議，以作為未來計畫規劃與執行之參採。
	十、經費：辦理本項活動所需經費，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（附件7-3）。
	十一、附則：
	(一)本項研習參加及工作人員以公假登記。
	(二)參加本研習活動之教師，依研習護照辦法完成報名及依實際出席時數核給研習時數。
	(二)參加本研習活動之教師，依研習護照辦法完成報名及依實際出席時數核給研習時數。
	(三)辦理本項業務績優人員，依據本市「教育專業人員獎懲規定」辦理敘獎。
	(三)辦理本項業務績優人員，依據本市「教育專業人員獎懲規定」辦理敘獎。

	十二、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	十二、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